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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雄

（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浙江 杭州 310025）

坚定不移发展浙江民本经济

摘要：当前，以民为本的浙江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红利，面临新一轮发展的历史机

遇，浙江应抓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大机遇，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抓住扩大

金融业对内开放的重大机遇，大力推动民办银行实现新突破；抓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重大机

遇，大力推动民间投资实现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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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企业”。我的理解是，混合所有制就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可进可退、有进有退、进退自如。今后将是民进国

进、齐头并进，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互促共进。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联营经济

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祥地，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都走

在全国“第一方阵”，可以说是民进国进、齐头并进，浙江

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2012年，浙江省属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447亿元，利润总

额180亿元，资产总额5745亿元，所有者权益1948亿元，主

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2.2万亿元，

贡献了全省63.8%的生产总值；外贸出口1300亿美元，贡献

了全省约六成的出口；税收收入近3000亿元，贡献了全省

1/2的税收；解决就业近3300万人，贡献了全省90%以上就业

岗位。《决定》的一系列措施，给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带

来了新机遇、新空间，如果我们浙商立足浙江发展浙江、跳

出浙江发展浙江，抓住参与全国范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机

遇，必将实现大发展大提升。

邓小平同志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的英明论断，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到今天，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实体企业无利可图成为最突出的经济问题、成为金融经

二、抓住扩大金融业对内开放的重大机遇，

大力推动民办银行实现新突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明确提出：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浙

江改革发展实践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以民为本的浙江经

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红利，面临新一轮发展的历史机

遇。

《决定》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明确提出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

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等重要理论观点。我的理解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

“国退民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同胞兄弟、

亲生儿子”，国有企业不是“长子”，民营企业也不是“养

子”，二者都是“民族企业”。这样自然可以稳住人心，留

住企业。

《决定》明确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

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

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

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鼓励非公有

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

一、抓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重大机遇，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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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风，逐步形成与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民间投资是理性投资，是市场投资，是最有活力的投

资，是最有效的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投资一枝独

秀，多年领先于全国，2012年全省民间投资总额首次突破1万

亿元，达到10565亿元，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61.8%。但是近

年来，浙江的民间投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快了、而

是慢了。比如，山东的民间投资比重超过80%，江苏、广东

的民间投资比重也先后超过浙江，民间投资总量也已经超过

浙江。2013年1-10月，浙江民间投资增长15.3%，低于投资

增幅4.4个百分点，增幅已经连续14个月下滑。同期，全国民

间投资22.3万亿元，同比增长23.4%，占总投资的比重达

63.5%。全国只有浙江的民间投资增幅低于投资平均水平、

浙江民间投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个低于”问题

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民间投资的背后，是市场的预期，是民间的活力，是投

资的环境。《决定》明确提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

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

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

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

批”；“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

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

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我以为，建立全国统一

市场，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要放权

于市场、放权于企业、放权于人民。这对浙江来说，特别是

对老百姓经济发展，又是一个新的重大利好。

（责任编辑：牛域宁）

三、抓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重大机遇，

大力推动民间投资实现新扩张

济潜在风险最大的隐患。我以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金融

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不匹配，在于金融企业与实体企业的不匹

配，在于国有金融与民营经济的不匹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成为金融发达的省份。2012

年，全省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8.5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到

2966亿元，约占GDP的8.6%；存款规模达到6.67万亿元，贷

款规模达到5.95万亿元，贷款规模和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1.72:1。但是，从浙江实际来看，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难

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由于没有合理的金融制度安排，一

方面，缺乏强大的民营金融支撑保障，发达的民营经济尤其

是实体制造企业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巨量的民间资本四处

流动，民间高利贷频频发生，出现炒房、炒矿、炒酒等非理

性的“脱实入虚”行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

由于种种原因，浙江地方金融和本土银行发展相对滞

后，不仅与沿海省市发展差距较大，也与市场经济大省的地

位不相称。目前，浙江地方金融业资产占全省金融业的比重

仅为22%，远低于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大省的40%以上

的比重。比如，2011年浙商银行总资产只有3019亿元，仅为

同年上海浦发银行26847亿元、深圳招商银行27950亿元、福

建兴业银行24080亿元的零头。《决定》明确提出：“扩大金

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

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推进

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举措。这对浙江是久旱逢甘霖。浙

江素有“银行发祥地”和“银行家摇篮”的美誉，地方金融

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早在1907年就成立了浙江兴业银行，

1935年就有19家总部设在浙江的商业银行。一百年前的浙江

人就能办好银行，一百年后的浙江人更能办好银行。有实力

的浙商要乘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放开手脚，实施产融结

合战略，积极创办中小银行、网商银行，重振浙江本土银行

60%的县（市、区）建立养老服务信息系统。这一年，新增各类养老机构床

位2.8万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每月增加230元，达到约2300元。

7.食品安全：这一年，“千万学生放心饮食工程”正在监督改造学

校的小商店、食堂和饮水管网；全省300家农贸市场努力实现 “地不

湿、菜安全、价公道、计量准”；全省300家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电子监

管示范单位呼之欲出。

8.教育：2013年，浙江多措并举提出新建或改扩建100所乡镇中心幼

儿园，让全省85%以上的适龄儿童在等级幼儿园入园，同时免除符合条

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学费，力促城乡教育达到优质均衡。

9.农村历史文化保护和建设：浙江省去年拨了八个多亿，省农办根

据明确的目标任务，确定了每年启动43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

和217个一般村的建设时序表。

10.改善城乡环境：累计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建筑面积

1.9亿平方米，拆除违法建筑1.5亿平方米。

1.治堵：截至2013年8月底，全省新增专用停车位137226个；改善拥

堵点开工111处，完成57处；减少影响交通功能的路面停车位11678个；

新增公交车辆1178辆；新增公共自行车35092辆。 

2.就业和增收：新增城镇就业104.3万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月

均标准分别提高到526元和406元。预计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851元，增长9.6%；农村居民纯收入16106元，增长10.7%。

3.扩大社保覆盖面：新增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70万、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161万，截至11月，大病保险全省累计保费收入达1.84亿元，全省参

保人数已超过1000万人。

4.住房：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19.4万套、竣工11.1万套。

5.医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财政最低标准提高到290元。已有

15家省级医院与24个县（市、区）27家医院开展托管合作办医，当地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6.养老：截至去年12月，全省有14.5万老人享受各类养老服务补贴，

2013年浙江十大民生实事


